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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

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偵辦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臨時
人員游○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，
業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。

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臨時人員游○○於辦理111年度結核病/漢生病直接

觀察治療（DOTS）執行計畫時，明知應覈實計算個案營養品（以提貨券發放）

補助數量及金額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偽造文書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

取財物之犯意，利用其職務上辦理關懷個案補助提貨券請購及發放之機會，浮報

或虛構請購提貨券之需求，以不實請購單使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誤認請購內容

為真而核准採購，亦致廠商陷於錯誤而交付超商提貨券，游○○再將詐得之提貨

券轉賣他人，因而共詐得新臺幣(下同)1,769萬2,175元。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113年2月7日發布

全案經本署調查並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偵查後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嗣經臺
灣宜蘭地方法院審理後，認被告游○○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
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刑6年，褫奪公權3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面
額100萬9,442元之提貨券沒收之。扣除被告已繳回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及以其自己
帳戶轉帳付款部分，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,015萬6,873元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
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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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宰衛生檢查人員篇
類型3-不違背職務收賄罪：屠檢人員收受業者賄賂，加速屠宰衛生查核作業

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廉政參考指引

案情概述

調派大大屠宰場之屠檢助理李○，負責該場屠宰設施設備暨屠宰衛生檢查等作業，依

規定屠宰場每日作業前，應經屠檢人員執行作業前查核，確認各項設施設備經適當維

護且無污染屠體、內臟之虞，始得進行屠宰作業，惟大大屠宰場業者為能提早出貨時

間，提出只要加速辦理查核作業，每月將給予李○新臺幣數千元感謝金，李○認為只

是加速查核沒有違法，故同意業者請求並每月收受現金。

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廉政參考指引

李○依畜牧法第29條第4項及畜牧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受委託執行屠宰衛生檢查作

業，係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委託公務員，並領有受委託財團法人給付之勞務薪資

及相關費用，渠對於執行屠檢職務上之行為，另再收受業者額外費用，並具有對價關

係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，依法可處七年以上有

期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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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

1.部分屠檢人員法治觀念不足，認為只要依規定判定屠體、內臟合格或不合格，收受

額外小費應該沒有違法，視為額外福利。

2.督導機制失靈或流於形式，致無從發現場內異常情事。

3.部分屠檢人員久任一場，易造成與部分特定業者熟稔而有放水甚或收受賄賂情形。

防治措施

1. 加強屠檢人員法治教育訓練。

2.督導人員落實走動管理，瞭解現場執行概況，若發現作業違常或與業者不當接觸情

事，應即時反映並調整職務。

3.落實職期輪調制度，避免久任一場而滋生弊端。

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廉政參考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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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1.畜牧法第30條第3項。

2.屠宰作業準則第11條。

3.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約僱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工作規則第59條第11款及第12款。

4.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：對於職務上之行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

或其他不正利益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資料來源：112年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廉政參考指引

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廉政參考指引



機密安全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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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有關機密檔案解密權責暨後續處理事宜疑義案，本部釋復如說明二，請查照。

發文單位日期字號：法務部98年8月31日法政字第0980032384號

有關機密檔案解密權責暨後續處理事宜之疑義

答：有關旨揭疑義，本部釋復意見如下：

一、依國家機密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27條規定「國家機密於核定之保密期限

屆滿時，自動解除機密。解除機密之條件逾保密期限未成就者，視為於期限屆滿時

已成就，亦自動解除機密」及第28條規定「國家機密核定之解除條件成就者，除前

條第2項規定外，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後解除機密」，

故有關國家機密之解除，除依第27條規定之「保密期限屆滿」或「解除機密之條件

逾保密期限未成就，惟保密期限已屆滿」時，始自動解除機密外，其餘因解除條件

成就而解除機密者，則應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後解除機

密，自不待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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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函釋/法務部廉政署網站

有關機密檔案解密權責暨後續處理事宜之疑義

二、至於有關解密後，是否通知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一節，於自動解除

機密之情形，因依本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「國家機密解除後，原核定機關應將

解除之意旨公告，並應通知有關機關」，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「國

家機密依本法第27條規定自動解除者，無須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之核

定或通知，該機密即自動解除。前項情形，原核定機關得將解除之意旨公

告」，自以通知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宜，俾利辦理公告事宜。至於因

解除條件成就而解除機密之情形，本應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

責人員核定後解除機密，故應無來函所詢問通知之問題。



消費者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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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

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

廉政檢舉專線 0800-286-586

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

貪腐足以摧毀政府形象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政風室謹製


